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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渝10013  长江上游金堆子沉船经前期打捞作业，目前沉船已位于航道外侧，沉船水域的航道尺度满足该航段目前航道维护尺度规范要求，通航条件明显改善。现将有关通航安全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自2010年2月7日0000时起，海事部门解除对金堆子沉船水域的交通管制。
二、交通管制解除后，由航道部门恢复对东溪口、斗笠子两控制河段实行通行控制，白脸石、斗笠子两信号台实行联控。

三、请过往船舶加强与信号台的联系，并服从信号台的通行指挥，自觉遵守该航段的通航秩序。

四、凡发现不按信号台的通行信号通过控制河段或存在抢航抢槽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海事部门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五、建议下行船舶夜间不通过控制河段。
渝航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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